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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現在請召集委員廖委員正井補充說明。（不在場）廖委員不在場。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無須再交由黨團協商」，現有民進黨黨團、台灣團結聯盟黨團、國民

黨黨團及親民黨黨團共同提出異議。 

民進黨黨團、台灣團結聯盟黨團、國民黨黨團及親民黨黨團提案： 

本院各黨團針對第八屆第二會期第十七次會議程討論事項第 3 案司法院函請審議之「司法院

組織法第二十二條之一及第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及第 4 案司法院函請審議之「司法院司法人

員研習所組織條例修正草案」擬請院會交黨團協商。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親民黨立法院黨團 李桐豪 

台灣團結聯盟立法院黨團 許忠信 

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徐耀昌 

主席：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五案。 

五、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修

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8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本院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31 日 

發文字號：台立財字第 1012100453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修正草案」，業經審查完竣，並決議

不須交由黨團協商，復請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復 貴處 101 年 5 月 2 日台立議字第 1010701068 號函。 

二、本會經於 101 年 5 月 16 日舉行會議，對本案進行審查，業經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

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本案時，由盧召集委員秀燕補充說明。 

三、檢附本案審查報告（含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對照表）乙份 

正本：本院議事處 

副本： 

立 法 院 財 政 委 員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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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函請審議「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修正草案」審查報告 

壹、本案係經本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8 次會議（101.4.20）報告後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財政委員會於 101 年 5 月 16 日舉行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10 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行政院函請

審議「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修正草案」，由盧召集委員秀燕擔任主席，邀請財政部部長劉

憶如列席說明並答復委員質詢，並邀請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

衛生署、外交部、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經濟部工業局及法務部派員列席備詢。 

貳、財政部劉部長憶如說明 

本次「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修正草案，修正內容共合計 38 項，其中修正總則 2 項，

增註 6 項，稅則稅率 30 項。 

上開 38 項調整關稅稅率者計 10 項，未涉及調降者貨品計 28 項。 

本次修正主要係為促進關稅稅率結構之合理化，調整相關貨品稅率，以提升產業競爭力

。同時符合世界關務組織（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WCO）「國際商品統一分類制度（

The Harmonized Commodity Description and Coding System，HS）」之分類架構，調整部分貨

品之稅則號別，以利海關執行稅則分類事宜。 

以下謹就主要修正重點及產業影響分別提出報告： 

一、重要修正重點： 

(一)調降農業資材稅率，提升農、漁業競爭力 

鑒於石斑魚倍增計畫已為行政院核定作為「精緻農業健康卓越方案」之重要策略，

爰調降供石斑魚用餌料之進口關稅，以降低業者養殖成本；「雜項有機質栽培介質

」業納入肥料管理，爰納入免稅範圍，使肥料產品稅率均為一致；另為使品種選擇

多樣化，調降「其他未長根插穗及裔芽」等相關農產品關稅稅率，以提昇農業競爭

力。 

(二)調整部分稅則稅率，促進產業發展 

為鼓勵廠商擴大投資絲製品產業，促進本地就業人口，調降生絲等絲製品原料關稅

稅率；另將供觸控面板使用之玻璃板片及供產製積體電路引線架用之銅型材納入有

條件免稅範圍，以降低工業原料進口成本，提昇產業競爭力。 

(三)調整稅則分類，符合國際規範 

為配合世界關務組織調整稅則分類架構，針對單獨進口分離式冷氣之室內機或室外

機改列稅則增訂專號，另依國際規範將石英坩鍋改歸 7020 節，並增訂專供製造半導

體晶柱用石英坩堝之稅號，稅率維持不變。 

(四)解決海關實務執行面問題 

為使稅則貨名符合資訊科技協定（ITA）產品"connection and contact elements for wires 

and cable"之免稅意涵，爰將稅則貨名「電線及電纜連接器與接頭」修正為「電線及

電纜用之連接元件與接觸元件」，同時於修法說明中，明確界定該產品之範圍包括

接觸器（contacts）；連接器（connectors）、接頭（terminals）及接頭帶（terminal 

strips）；接線盒（junction boxes），以免海關在實務認定時發生疑義。 

(五)其他具有修正必要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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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稅則適用第 2 欄稅率之低度開發國家，完全係依照聯合國公告之低度開發國家

名單為標準，為簡化行政作業流程，爰修正總則規定，遇該等名單變動時，由本部

會商有關機關後報請行政院核定，並函請 大院查照，毋須再逐案送請 大院審議

；另為因應「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之簽署，爰於總則中增列「經濟合作協

議」之文字，對於稅則修正與 大院批准之經濟合作協議內容不一致者，採最低者

為準，以避免造成適用疑義。 

二、產業影響評估： 

(一)稅收增減部分：本次稅則修正完成降稅後，粗估關稅稅收損失約為新臺幣 1 億 4,878

萬元；惟依產業主管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經濟部）評估整體稅收約可增加 1

億 5 千萬元。 

(二)產業影響部分：依產業主管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經濟部）之評估，本稅則修

正草案涉及調降關稅之貨品，大多係產業生產所需材料，將有利於降低業者營運成

本，提升產品國際競爭力。此外，在創造就業方面，供觸控面板使用之玻璃，調降

進口關稅為免稅，約可促進就業 1,569 人；調降生絲稅率為免稅，可促進就業 200 人

；及至 2013 年養殖石斑魚之產值將達 76 億元，增加就業人數 2,200 人。 

參、與會委員於聽取主管機關首長說明並進行詢答後，旋即進行協商，經充分討論後完成審查，認

為調整稅則分類以符合國際規範，及調降農業資材稅率以提升農、漁業競爭力部分等，應予

以支持。至於行政院提案調降生絲等絲製品原料、將供觸控面板使用之玻璃板片及供產製積

體電路引線架用之銅型材納入有條件免稅範圍等，因攸關減稅對經濟發展及就業之影響仍有

爭議，故維持現行稅則規定，不予以修正。另為簡化行政作業流程及因應「海峽兩岸經濟合

作架構協議」之簽署，參酌行政院提案及委員所提修正動議，修正總則二第四項文字，並明

定有關低度開發國家名單依聯合國低度開發國家準則辦理，以杜爭議。審查結果如下： 

一、總則二，除第四項句中「…，除與中華民國簽署條約、協定或經濟合作協議者，於修正

本稅則稅率時，應送請立法院審議外，由財政部會商有關機關後報請行政院核定，並由

行政院函請立法院查照。」修正為「…，除與中華民國簽署條約、自由貿易協定、經濟

合作協議應送請立法院審議外，由財政部會商有關機關報行政院核定後，送請立法院查

照。第二項有關低度開發國家名單依聯合國低度開發國家準則辦理。」外，其餘內容均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二、第 50 章絲 50020000、50030010、50030090、50040090 之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維

持現行稅則規定，不予修正。 

三、第 70 章玻璃及玻璃器增註一，維持現行內容，不予修正。 

四、第 74 章銅及其製品增註二，維持現行內容，不予修正。 

五、其餘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肆、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伍、院會討論本案時，由盧召集委員秀燕補充說明。 

陸、附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對照表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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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現在請盧召集委員秀燕補充說明。（不在場）盧委員不在場。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無須再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本案進行逐章討論時，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現在進行逐章討論。 

宣讀總則二。 

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修正草案（二讀） 

總則 

二、關稅依本稅則由海關從價或從量徵收。 

本稅則稅率分為 3 欄。第 1 欄之稅率適用於世界貿易組織會員，或與中華民國有互惠待遇之

國家或地區之進口貨物。第 2 欄之稅率適用於特定低度開發、開發中國家或地區之特定進口貨物

，或與我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或經濟合作協議之國家或地區之特定進口貨物。不得適用第 1 欄及第

2 欄稅率之進口貨物，應適用第 3 欄稅率。 

進口貨物如同時得適用第 1 欄及第 2 欄稅率時，適用較低之稅率。 

適用第 1 欄或第 2 欄稅率之國家或地區，除與中華民國簽署條約、自由貿易協定、經濟合作

協議應送請立法院審議外，由財政部會商有關機關報行政院核定後，送請立法院查照。第二項有

關低度開發國家名單依聯合國低度開發國家準則辦理。 

主席：總則二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宣讀總則六。 

總則 

六、本稅則稅率之適用與經我國政府依法完成批准及公布程序之條約、協定或經濟合作協議

所訂適用情形及稅率不同者，採最低者為準。 

主席：總則六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宣讀第 3 章增註五。 

第 3 章 魚類、甲殼類、軟體類及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 

增註五、輸入歸屬本章專供石斑魚用餌料，經漁業主管機關證明用途屬實者，按 6%稅率徵稅

。 

主席：第 3 章增註五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宣讀第 5 章增註一。 

第 5 章 未列名動物產品 

增註一、輸入歸屬稅則第 05119199 號專供石斑魚用餌料，經漁業主管機關證明用途屬實者，

按 6%稅率徵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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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第 5 章增註一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宣讀第 6 章。 

第 6 章 活樹及其他植物；球莖、根及類似品；切花及裝飾用葉（貨名及稅率均見審查案

對照表） 

稅則號別：06021090 

主席：第 6 章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宣讀第 14 章增註一。 

第 14 章 編結用植物性材料；未列名植物產品 

增註一、適用稅則第 1404 節之有機質栽培介質，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發肥料登記證，證明

確供農業使用者免稅。 

主席：第 14 章增註一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宣讀第 14 章。 

第 14 章 編結用植物性材料；未列名植物產品（貨名及稅率均見審查案對照表） 

稅則號別：14049080 

主席：第 14 章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宣讀第 22 章。 

第 22 章 飲料、酒類及醋（貨名及稅率均見審查案對照表） 

稅則號別：22089030（刪除） 

主席：第 22 章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宣讀第 23 章。 

第 23 章 食品工業產製過程之殘渣及廢品；調製動物飼料（貨名及稅率均見審查案對照表

） 

稅則號別：23050090 

主席：第 23 章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宣讀第 30 章。 

第 30 章 醫藥品（貨名及稅率均見審查案對照表） 

稅則號別：30021050（刪除） 

主席：第 30 章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宣讀第 38 章。 

第 38 章 雜項化學產品（貨名及稅率均見審查案對照表） 

稅則號別：38249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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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第 38 章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宣讀第 50 章。 

第 50 章 絲（貨名及稅率均見審查案對照表） 

稅則號別：50020000、50030010、50030090、50040090（維持現行稅則規定） 

主席：第 50 章維持現行規則規定，不予修正。 

宣讀第 70 章增註一。 

第 70 章 玻璃及玻璃器 

增註維持現行稅則規定 

主席：第 70 章增註─維持現行稅則規定，不予修正。 

宣讀第 70 章。 

第 70 章 玻璃及玻璃器（貨名及稅率均見審查案對照表） 

稅則號別： 700312 、 70031210 、 70031290 、 70031910 、 700420 、 70042000 、 700521 、

70052100、70052990、70200013 

主席：第 70 章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宣讀第 74 章增註二。 

第 74 章 銅及其製品 

增註二(維持現行稅則規定) 

主席：第 74 章增註二維持現行稅則規定，不予修正。 

宣讀第 76 章。 

第 76 章 鋁及其製品(貨名及稅率均見審查案對照表) 

稅則號別：76071920 

主席：第 76 章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宣讀第 84 章。 

第 84 章 核子反應器、鍋爐、機器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貨名及稅率均見審查會對照表) 

稅則號別：84099130、84159000（刪除）、84159010、84159090、84186100、84821020、

84821030 

主席：第 84 章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宣讀第 85 章。 

第 85 章 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錄音機及聲音重放機；電視影像、聲音記錄機及重放機；

以及上述各物之零件及附件(貨名及稅率均見審查案對照表) 

稅則號別：85287120、85369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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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第 85 章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宣讀第 87 章增註十六。 

第 87 章 鐵路及電車道車輛以外之車輛及其零件與附件 

增註十六(刪除) 

主席：第 87 章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本案全部經過二讀，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進

行三讀。宣讀。 

修正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作如下決議：「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

議，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六案。 

六、本院經濟委員會報告審查本院委員丁守中等 42 人擬具「農產品市場

交易法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10 次會議

報告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9 日 

發文字號：台立經字第 1014200493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本院委員丁守中等 42 人擬具「農產品市場交易法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

業經審查完竣，不須交付黨團協商，復請查照，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復 貴處 101 年 05 月 16 日台立議字第 1010701595 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